
Gallery TC108 道具借用管理辦法  102.7.15 修訂 

 
一、 申請借用原則： 

1. 以 TC108 展場借用者使用為優先，並織品系及研究所師生申請借用為優先。 

2. 系外人士借用除辦妥下述手續外，請申請者提供展覽企畫書，由協助助教呈
請負責老師及系主任同意後方可借用。 

3. 每一次道具借用時間以兩週為限。 

 

二、 借用辦法：一律以書面方式申請，統一交予協助助教，請載明： 

1. 展覽時間 (需註明借/還日期 ) 

2. 聯絡人及電話 

3. 展覽主題 

4. 展覽單位/課程 

5. 指導老師（無則免填） 

6. 無論借用時間長短，每次借用需繳交保證金及 100 元道具維護費。保證金於

歸還驗收無誤後退回。 

7. 借用之道具若有毀損，系方有權酌額扣款，作為修繕及添購物品之基金。 

8. 保證金金額：道具 1~10 個，1000 元。11～20 個，3000 元。21 個以上，

5000 元。 

 


